
3*

将个人客户现金汇入异地

本行账户或汇入其他银行

（含同城和异地）的账户

个人 每笔按汇款金额的0.5%收取，最高收费50元
政府指导

价

《关于印发商业银
行服务政府指导价
政府定价目录的通
知》（发改价格
[2014]268号）

1、本项收费自2014年8月1日起执行；

2、通过柜面农信银业务系统中通存通兑交易，将本行个人客户

现金通存到北京农商银行个人账户和河北信用联社农银通卡账

户免费（本条优惠减免政策自2016年9月1日-2020年6月30日执

行）

通过柜台将其他农信机构

个人账户的资金由他行转

账到我行账户的业务

手续费：按交易额的0.5%收取，最低1元，最高

20元

天津农商银行总行

制定

通过柜面农信银业务系统中通存通兑交易，将北京农商银行个

人账户（不含信用卡）和河北信用联社农银通卡账户的资金转

移到我行个人账户免费（本条优惠减免政策自2016年9月1日-

2020年6月30日执行）

通过柜台实现其他农信机

构个人账户的取现业务

手续费：按交易额的0.8%收取，最低1元，最高

40元

天津农商银行总行

制定

通过柜面农信银业务系统中通存通兑交易，办理北京农商银行

个人账户和河北信用联社农银通卡账户的取现业务免费（本条

优惠减免政策自2016年9月1日-2020年6月30日执行）

36*
为个人或对公客户补打对

账单

单位、

个人
手续费：当年10元/次，跨年20元/次

市场调节

价

天津农商银行总行

制定

1、本项收费自2010年6月30日起执行；

2、对本行个人客户的如下服务免费（本条优惠减免政策自2011

年7月1日-2020年6月30日执行）：（1）以纸质方式提供本行当

月内或12个月内（含）对账单；（2）以电子方式提供12个月内

（含）本行对账单

42*
为个人或对公客户提供零

辅币兑换和存取

单位、

个人

手续费标准：

1.我行同一网点当日为同一客户办理单笔零辅

币服务业务时，所涉零辅币在200枚（张）

（含）以下不收费；超过200枚（张）时开始收

费，最低5元/笔。在200枚（张）以上，每超过

100枚（张）时加收2元。

2.我行同一网点当日为同一客户办理多笔零辅

币服务业务时，按照所涉零辅币累计枚（张）

收费。所涉零辅币累计在200枚（张）（含）以

下不收费，累计超过200枚（张）时开始收费，

最低收费标准5元。在200枚（张）以上，累计

每超过100枚（张）时加收2元。例如：我行同

一网点当日对某一客户提供2笔（含）以上该服

务的，所涉零辅币累计超过200枚（张）时，则

开始按最低标准收取客户手续费5元，在200枚

（张）以上，累计每超过100枚（张）时加收2

元。

市场调节

价

天津农商银行总行

制定

1、本项收费自2012年1月1日起执行；

2、为个人账户提供零辅币服务免收业务手续费（本条优惠减免

政策自2012年1月1日-2020年6月30日执行）；

3、零辅币服务业务包括为客户办理的零辅币兑换和零辅币存取

市场调节

价

柜台取现

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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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
适用
对象

收费标准
定价
形式

依据 备注

个人现金汇款手续

费

19*

农信银

业务系

统个人

账户通

存通兑

业务

柜台转账

业务（异

转本）

个人

补打对账单

零辅币服务



47*
为借记卡客户提供账户查

询、签约等服务
个人 手续费：10元/年

市场调节

价

天津农商银行总行

制定

1、本项收费自2013年4月15日起执行；

2、自2013年4月15日（含）至2020年6月30日（含）免收

48*
为客户提供借记卡补卡或

换卡服务
个人 工本费：IC卡10元/张

市场调节

价

天津农商银行总行

制定

1、借记卡磁条卡换借记IC卡或借记卡磁条卡补发借记IC卡，自

2015年1月1日（含）至2020年6月30日（含）暂免收费；

2、社保卡补卡或换卡自2016年7月26日（含）起至2020年6月30

日（含）免费；

3、本项收费原规定的磁条卡工本费5元/张的收费标准自2015年

1月1日起取消

49*
为客户办理借记卡挂失服

务
个人 手续费：3元/笔

市场调节

价

天津农商银行总行

制定

1、本项收费自2014年1月1日起执行；

2、社保卡挂失自2016年7月26日（含）起至2020年6月30日

（含）免费；

53*

持我行借记卡的持卡人在

同城其他银行的ATM机具上

提取现金

个人 手续费：2元/笔
市场调节

价

天津农商银行总行

制定

1、同城覆盖的范围为天津市行政区划；

2、大运会卡自2015年7月1日（含）起至2020年6月30日（含）

免费；

3、保留代发关系的薪资卡自2014年3月20日（含）起至2020年6

月30日（含）免费；

4、资产达标的吉祥白金借记卡自2015年12月3日（含）起至

2020年6月30日（含）免费；

5、二代社保卡（金融社保IC卡）自2017年3月1日（含）起至

2020年6月30日（含）免费；

6、持本行农银通卡在北京农商银行和河北信用联社的ATM机具

上取现免费（本条优惠减免政策自2016年9月1日（含）至2020

年6月30日（含）执行）

天津农商银行服务收费价目表（2019年版）调整表（5）-2

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
适用
对象

收费标准
定价
形式

依据 备注

借记卡年费

借记卡补卡或换卡

借记卡挂失

借记卡ATM同城跨

行取现



54*

持我行借记卡的持卡人在

异地其他银行的ATM机具上

提取现金

个人 手续费：2元/笔
市场调节

价

天津农商银行总行

制定

1、异地指天津市行政区域以外的境内地区；

2、大运会卡自2015年7月1日（含）起至2020年6月30日（含）

免费；

3、保留代发关系的薪资卡自2014年3月20日（含）起至2020年6

月30日（含）免费；

4、资产达标的吉祥白金借记卡自2015年12月3日（含）起至

2020年6月30日（含）免费；

5、二代社保卡（金融社保IC卡）自2017年3月1日（含）至2020

年6月30日（含）免费；

6、持本行农银通卡在北京农商银行和河北信用联社的ATM机具

上取现免费（本条优惠减免政策自2016年9月1日（含）至2020

年6月30日（含）执行）

持本行借记卡的持卡人在

ATM机具上通过银联支付系

统将该卡内资金转移到同

城他行的账户

手续费：1万元（含）以下，3元/笔；

1万元至5万元（含）以下，5元/笔；

5万元至10万元（含）以下，8元/笔；

10万元以上，10元/笔

天津农商银行总行

制定

持本行借记卡的持卡人在

ATM机具上通过农信银业务

系统将该卡内资金转移到

同城他行的账户

手续费：每笔0.2万元以下（含0.2万元），2

元；

每笔0.2万—0.5万元（含0.5万元），5元；

每笔0.5万—1万元（含1万元），10元；

每笔1万—5万元（含5万元），15元；

每笔5万元以上，按汇款金额的0.03%收取，最

高收费50元

天津农商银行总行

制定

持本行借记卡的持卡人在

ATM机具上通过银联支付系

统将该卡内资金转移到异

地账户

手续费：5000元（含）以下，按交易金额的

1%，最低5元；

5000元至5万元（含），50元/笔；

5万元以上，60元/笔

天津农商银行总行

制定

持本行借记卡的持卡人在

ATM机具上通过农信银业务

系统将该卡内资金转移到

异地账户

手续费：每笔0.2万元以下（含0.2万元），2

元；

每笔0.2万—0.5万元（含0.5万元），5元；

每笔0.5万—1万元（含1万元），10元；

每笔1万—5万元（含5万元），15元；

每笔5万元以上，按汇款金额的0.03%收取，最

高收费50元

天津农商银行总行

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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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 备注

借记卡ATM异地跨行取现

58* ATM同城跨行转账 个人
市场调节

价

1、同城覆盖的范围为天津市行政区划；

2、本行农银通卡持卡人在ATM机具上通过银联支付系统将卡内

资金转移到北京农商银行和河北信用联社个人借记卡账户免

费；通过农信银业务系统将卡内资金转移到北京农商银行和河

北信用联社个人银行卡账户免费（本条优惠减免政策自2016年9

月1日（含）至2020年6月30日（含）执行）

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
适用
对象

收费标准
定价
形式

ATM异地转账 个人
市场调节

价

1、异地指天津市行政区域以外的境内地区；

2、本行农银通卡持卡人在ATM机具上通过银联支付系统将卡内

资金转移到北京农商银行和河北信用联社个人借记卡账户免

费；；通过农信银业务系统将卡内资金转移到北京农商银行和

河北信用联社个人银行卡账户免费（本条优惠减免政策自2016

年9月1日（含）至2020年6月30日（含）执行）

59*



64*
为信用卡客户提供境内透

支取现服务
个人

手续费：本行渠道免费，非本行渠道按交易金

额的1%收取，最低人民币3元/笔

市场调节

价

天津农商银行总行

制定

1、境内指我国领域以内，但不含港、澳、台地区；

2、吉祥随心分信用卡自2017年11月15日（含）至2020年6月30

日（含）暂免收取境内取现手续费

69*
为信用卡客户提供境外透

支取现服务
个人 手续费：15元/笔

市场调节

价

天津农商银行总行

制定

1、本项收费自2013年9月25日起执行，其中信用卡白金卡（精

致版）收费自2015年10月1日（含）至2020年6月30日（含）暂

免收费；

2、吉祥随心分信用卡自2017年11月15日（含）至2020年6月30

日（含）暂免收取ATM境外取现手续费；

3、境外指我国领域以外，及港、澳、台地区

85*
为企业客户提供USB-KEY证

书使用服务
单位 160元/张/年

市场调节

价

天津农商银行总行

制定

1.本项收费自2013年4月15日起执行；

2.自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，对完成客户信息采集并确

认的个体工商户和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客户免收一年“企业网

银证书使用费”。（小型、微型企业的划型标准按《关于印发

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

号）执行，如国家出台新的划分标准，按新标准执行）。

86*

为企业网银客户提供业务

查询、对账、行内转账等

服务

单位 240元/户/年
市场调节

价

天津农商银行总行

制定

1.本项收费自2013年4月15日起执行

2.自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，对完成客户信息采集并确

认的个体工商户和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客户免收一年“企业网

银服务费”；（小型、微型企业的划型标准按《关于印发中小

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号）执

行，如国家出台新的划分标准，按新标准执行）。

企业网银服务费

备注

信用卡境内取现

信用卡ATM境外取

现

企业网银证书使用

费

天津农商银行服务收费价目表（2019年版）调整表（5）-4

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
适用
对象

依据收费标准
定价
形式



使用网银渠道通过人行大

额系统、人行小额系统及

农信银资金清算系统将款

项资金从本行账户（不含

信用卡）转移到其他银行

（含同城或异地）账户

每笔0.2万元以下（含0.2万元），手续费1元

每笔0.2万—1万元（含1万元），手续费4元

每笔1万—10万元（含10万元），手续费8元

每笔10万—50万元（含50万元），手续费12元

每笔50万—100万元（含100万元），手续费16

元

每笔100万元以上，手续费按交易金额的

0.0016%收取，最高50元

使用网银渠道通过人行网

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将款

项资金从本行账户（不含

信用卡）转移到他行（含

同城或异地）账户

单笔交易额的0.05%，最低2元，最高10元

94* 为客户开立进口信用证 单位

手续费：0.15%，最低300元。开证时一次性收

取。对信用证有效期超过一个季度的，每增加

30天，按开证金额加收0.025%，足额保证金免

予加收。

市场调节

价

天津农商银行总行

制定

本项收费自2010年6月30日起执行，"足额保证金免予加收"的起

止日期为自2010年6月30日（含）至2020年6月30日（含）。

100*
为客户办理出口信用证通

知
单位 手续费：200元/笔

市场调节

价

本项收费自2010年6月30日起执行，自2010年6月30日（含）至

2020年6月30日（含）在我行议付可免收。

101*
为客户办理出口信用证修

改通知
单位 手续费：100元/笔

市场调节

价

本项收费自2010年6月30日起执行，自2010年6月30日（含）至

2020年6月30日（含）在我行议付可免收。

102*
为客户办理出口信用证预

通知
单位 手续费：100元/笔

市场调节

价

天津农商银行总行

制定

本项收费自2010年6月30日起执行，自2010年6月30日（含）至

2020年6月30日（含）在我行议付可免收。

128*
为客户办理国内信用证通

知
单位 手续费：每笔50元，在我行交单可免收

市场调节

价

天津农商银行总行

制定

本项收费自2014年8月1日起执行，其中“在我行交单可免收”

的收费规定，起止日期为2017年8月1日（含）至2020年6月30日

（含）；

天津农商银行总行

制定

1、本项收费自2014年9月22日起执行；

2、自2016年1月20日（含）至2020年6月30日（含）个人客户免

费

天津农商银行服务收费价目表（2019年版）调整表（5）-5

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
适用
对象

收费标准
定价
形式

依据 备注

88* 网银跨行转账
单位、

个人

市场调节

价

进口信用证开证

天津农商银行总行

制定
出口信用证修改通

知

出口信用证预通知

国内信用证通知

出口信用证通知



151*

我行与在中国境内经银监

会批准设立并获准经营贷

款业务的多家银行或非银

行金融机构基于相同贷款

条件，依据同一贷款协

议，按约定时间和比例，

通过代理行向借款人提供

的本外币贷款或授信业务

单位

我行作为牵头行的：承诺费、安排费

我行作为代理行的：代理费

我行作为参加行的：参加费、承诺费

费用标准在协商的基础上，以本行与客户签订

的协议为准

市场调节

价

天津农商银行总行

制定

1、本项收费自2014年8月1日起执行；

2、小型微型企业免收。小型微型企业划分标准按《关于印发中

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[2011]300号）规

定执行，如国家出台新的划分标准的，按新标准执行。（本条

优惠减免政策自2014年8月1日起执行，终止日期为2020年6月30

日）

152*

根据客户的需求，利用我

行的产品和服务及其他社

会资源，为客户提供投行

服务类财务顾问业务

单位
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，以本行与客户签订的协

议为准

市场调节

价

天津农商银行总行

制定

1、本项收费自2014年8月1日起执行；

2、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财务顾问费、咨询费等；

3、小型微型企业免收。小型微型企业划分标准按《关于印发中

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[2011]300号）规

定执行，如国家出台新的划分标准的，按新标准执行。（本条

优惠减免政策自2014年8月1日起执行，终止日期为2020年6月30

日）

银团贷款

投行类财务顾问业

务

1、序号3*，19*,36*,42*,48*,49*,53*,54*,58*,59*,64*,69*,85*,86*,94*,100*,101*,102*,128*,151*,152*对《天津农商银行服务收费价目表（2019年版）》的

   第3，19,36,42,48,49,53,54,58,59,64,69,85,86,94,100,101,102,128,151,152项收费政策备注内容进行了调整，调整内容在以上表格中用“下划线”标识；

2、序号47*，是对《天津农商银行服务收费价目表（2019年版）》第47项收费政策备注内容进行了调整，删除了“3、根据《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免除部分服务收费的通知》（银监发[2011]22号）文件规

定，与我行签约开立的代发工资账户、退休金账户、低保账户、医保账户、失业保险账户、住房公积金账户免费”，本项收费调整后免收范围可以涵盖删除部分,且删除部分已在《天津农商银行服务收费

价目表（2019年版）》第四部分免除服务收费项目中列示。

3、序号88*，是对《天津农商银行服务收费价目表（2019年版）》第88项收费政策备注内容进行了调整，删除了“2、资产达标的吉祥白金借记卡客户免费”，本项收费调整后免收范围可以涵盖删除部分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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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
适用
对象

收费标准
定价
形式

依据 备注


